
拉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申办指南 

 

一、申请条件 

（一）在本市依法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或者持有本市

营业执照的外地企业法人分支机构； 

（二）具有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同级通信、

公安、税务、网信、人民银行等部门认定的线上服务能力； 

（三）在本市具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具有与

注册车辆数和驾驶员人数相适应的办公场地和营运、安全管

理人员； 

（四）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服务质量保障制度等；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应当符

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申请材料： 

（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二）投资人和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

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设立分支机构

的，还应当提交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及其复

印件，以及企业法人授权该分支机构负责人全权承担本市网

约车经营服务、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社会责任等企业主体责任



的授权委托书；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还应

当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文件及其

复印件； 

（四）本市固定办公场地的自有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及

复印件，企业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各管

理人员名单及其分工等信息； 

（五）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同相关部门出

具的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报告及其复印件； 

（六）平台数据库接入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

互平台的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 

（七）使用电子支付的，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

的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协议及其复印件； 

（八）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

量保障制度文本、包括接入车辆技术标准和管理制度、驾驶

员管理制度、网约车调度规则、运营安全管理制度、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和内部安全保卫制度、服务质量及投诉管理制

度、信息安全及乘客隐私保护制度、平台数据库接入监管平

台的维护保障制度、运价制定规则及价格公示制度等； 

（九）网约车平台公司法人关于在本市不接入不符合

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的承诺书，已经接入的应当提供 3 个月

内清理完毕的承诺书；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人公章，原件现场核查后退还

申请人或经办人。 



三、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向拉萨市道路运输运输管理局提出申

请，并提交本指南申请材料明确的所有材料； 

（二）受理。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和要求的，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予以受理，并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申请材料不齐全的，通知申请人提交补充材料； 

（三）审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

审查，并对申请人线下服务能力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实地勘

验； 

（四）决定。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在予以受理的 20 个工作

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不予行政许可决

定。20 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准予许可的，发放《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向申请人出具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四、相关事项 

办理机构：拉萨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办公地址：罗堆东路 

工作时间：上午：9:30-13:00；下午 15:30-18:00（工作

日） 

联系电话：0891-6838590 

 



附件 1

                                               受理申请机关专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                      

 

说明 

1.申请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应当按照《拉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向相应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本表，并同

时提交其他相关材料。 

2.本表需用钢笔填写或者计算机打印，请用正楷，要求字迹工整。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填写企业法人名称，属于分支机构的在企业法人名称后加括弧，括弧内填写营业执照

上的分支机构名称，并加盖企业法人公章。） 

负责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                    

通信地址                                                         

                                                                 

（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地址，属于分支机构的在企业法人地址后加括弧，括弧内填写

营业执照上的分支机构地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2.投资人和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

复印件和委托书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             

属于分支机构的应当提供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及其

复印件以及企业法人授权该分支机构负责人全权承担本市网约车经营

服务、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社会责任等企业主体责任的授权委托书             

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文

件及其复印件            □ 

4.本市固定办公场地的自有产权证租赁合同及复印件，企业负责人、

分 支 机 构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 管 理 人 员 名 单                                                                           

□ 

5.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同相关部门出具的线上服务能力

认定结果报告及复印件               

6.平台数据库接入本市政府规定的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的证明文

件或承诺书                  

7.使用电子支付的，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的提供支付结算



申请材料核对表              请在□内划√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申请表（本表）   

2.投资人和负责人身份、资信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和委托书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属于分支机构的应当提供在本市注册登记的分支机构营业 

执照及其复印件以及企业法人授权该分支机构负责人全权承担本市网约车经营服务、承运人

责任和相应社会责任等企业主体责任的授权委托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

澳台投资企业）批准文件及其复印件                                            

4.本市固定办公场地的自有产权证或租赁合同及复印件，企业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身      

份证复印件，各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分工等信息                                    

  5.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商同相关部门出具的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报告及其复印

件                                                                           

6.平台数据库接入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的证明文件及其复印                 

7.使用电子支付的，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的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协议及其复印 

件                                                                          

8.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保障制度文本、包括接入车辆技术标准

和管理制度、驾驶员管理制度、网约车调度规则、运营安全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

内部安全保卫制度、服务质量及投诉管理制度、信息安全及乘客隐私保护制度、平台数据库

接入监管平台的维护保障制度、运价制定规则及价格公示制度等                      

9.网约车平台公司法人关于在本市不接入不符合资质的车辆和驾驶员的承诺书，已经接入的

应当提供 3个月内清理完毕的承诺书                                            

10.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只有上述材料齐全有效后，你的申请才能受理。 

声明 

我声明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 

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我取得的经营许可将被撤销。 

我承诺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相关规章的规定。 

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职位 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案号：拉交运许字[20  ]    号 
 

 

                       ： 

你（单位）于 20    年    月    日向本机关提出的

关于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的交通行政许可申

请。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予以受理。 

 

 

 

交通行政许可机关（印章） 

                           20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0891-XXXXX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当事人，一份行政机关存档 

 

 



附件 3 

 

准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案号：拉交运许字[20  ]    号 

 

                 ： 

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交通行政许可申请。经审查，根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六条和《拉萨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四条、第五

条  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行政许可决定： 

        准予从事网络出租汽车经营                                        

                                                      

                                                      

 

 

 

交通行政许可机关（印章） 

                 20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当事人，一份行政机关存档                



附件 4 

 

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案号：拉交运许字[20  ]    号 

 

                        ： 

你（单位）向本机关提出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交通行政许可申请。经审查，根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六条和《拉萨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四条、第五

条  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行政许可决定： 

        不予许可从事网络出租汽车经营                                        

                                                      

                                                      

 

 

 

交通行政许可机关（印章） 

                20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当事人，一份行政机关存档 


